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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標準作業流程說明
申請展覽作業
	作業流程
	步驟說明
	表單、附件
	作業期限

	1.民眾提出展覽申請
	1.民眾於每年7月底前主動提出申請，依申請展覽作業要點規定，包含一般申請案、免審、邀請三種。

2.民眾需準備資料包含申請表、5×7吋作品照片，郵寄或親送至本局視覺藝術科。

3.如收件數不足將公告延長收件時間至8月底。
	1.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展覽申請表【(民)表一】、
2.照片黏貼表【(民)表二】、
3.聯展資料表【(民)表三】。

	3-7日

1月-7月

	2.本局受理 申請
	1.彙整收件作品資料、登打造冊。

2.送審資料不合規定者，本科得逕予退件或要求補件，以完成申請手續。
	桃園縣政府文化局視覺藝術科告知單【表一】。
	

	3.召開審查會議
	本局於每年8月至10月間召開審查會議，召集審查委員約12名，逐一審查作品資料。
	如流程1
	3個月

8月-10月

	4.公文寄送審查結果 
	1.以公文寄送通知民眾審查結果。

2.送審資料如需退還者，應於申請時檢附貼足郵資之回郵信封，否則本局概不退還。
3.民眾得於隔年重新申請展覽。
	
	

	5.與申請人協調,安排檔期等相關事宜
	1.本科以電話接洽民眾，協調安排展出檔期、展出地點、展覽相關事項。

2.展出地點包含有本局桃園館第一、第二展覽室以及2、3樓畫廊以及中壢館第一、第二展覽室。 
3.每檔期展出時間原則上為2至3週。
	1.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桃園館展覽檔期相關事宜【附件一】、
2.桃園縣政府文化局中壢藝術館展出者配合事項【附件二】。
	隨時辦理


桃園縣政府研究發展處標準作業流程說明

民眾申請展覽作業
	作業流程
	步驟說明
	表單、附件
	作業期限

	6.申請人依排定檔期展出
	1.展出前兩個月提供本局300字展覽介紹文字、作品圖片、作品清單。

2.展覽事項依照「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展覽場地管理規則」辦理。

3.申請人須依排定檔期按時展出，如因故無法如期展出，請於展出前兩個月通知本局，並於1年內不得再向本局提出展覽申請；若無故不如期展出亦不通知本局者， 3年內不得申請在本局展出。
	展覽作品清單【(民)表四】。


	隨時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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